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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公共建設推動會報計畫查訪小組查訪水利署 
「113年度公共建設推動辦理情形-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

期」會議紀錄 

一、時  間：113年11月7日下午2時30分 

二、地  點：連江縣政府自來水海水淡化廠會議室 

三、領  隊：陳技監肇成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徐永達 

四、查訪小組與受查單位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。 

五、計畫主辦單位簡報及討論（略） 

六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七、各查訪小組成員意見或建議：（略） 

八、結論: 

(一)水利署截至113年10月底一般公建計畫整體預算達成率

78.81%，前瞻計畫整體預算達成率77.73%，預估年底整

體預算達成率皆可達99%以上，符合行政院113年10月16

日函送「113年第2季行政院列管重要計畫推動情形」所

訂整體預算達成率95%之目標，請持續管控各項計畫年度

預定工作進度。 

(二) 水利署「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」、「臺南海水淡化廠工

程計畫（第一期）」、「翡翠原水管工程計畫」及「縣市管

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」等計畫10月底預算達成

率低於本部管控10月目標值75%，為確保年底預算達成率

符合預期，請水利署督促所屬或地方政府盤點可再執行

之工項及經費，於11月份加速預算執行，儘速提列預算

執行數，避免影響執行績效。 

(三) 各項計畫預算執行中如有提列應付未付數，請務必於114

年2月底前完成應付未付數轉正。 

(四) 為配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執行情形統一公開於

「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-來監督」，請依請依本部及所

屬各機關(構)個案計畫管制及評核作業注意事項，於每

月8日前「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」（GPMnet）填報



 2 

資料，並確保所填資料即時、完整且正確，並定期至來

監督確認計畫資料內容及掌握民眾留言情形。 

(五) 請依行政院113年10月16日函送「113年第2季行政院列管

重要計畫推動情形」(本部10月23日函轉)，配合辦理如

下： 

1. 為維持公共建設計畫去年高執行率水準並穩定朝向95%目

標邁進，請加強管考力道，並加強落實各項查核點之達

成。 

2. 請確實參考行政院工程會「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」，

自公共工程招標前規劃設計階段即預先檢討「公共工程

開工管制條件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」，避免持續發生流標

情形；並請確實檢討各項公共建設計畫流標原因，並採

取招標前應有作為，倘涉及修正計畫得依照「行政院核

定重大公共建設修正計畫注意事項」評估辦理先行備標

或報准併行招標，以加速後續工程推展。 

(六)「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」、「大安大甲溪聯通管

工程計畫」、「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」、

「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四期」及「加強水庫集

水區保育治理計畫」5項計畫屬國發會預警計畫，目前均

列為低風險計畫，因應預警計畫填報資料可能納入國發

會委員會議討論，請審慎填報預警計畫必填欄位，如預

估至年底確定可執行數、年底需克服困難始可執行經費、

無法執行經費等，請加強注意。 

(七) 考量海淡水對離島地區水資源穩定供應有極大助益，請水

利署於後續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三期提報時，針對

海淡廠興建及設施更新改善、離島水庫設施功能提升等

項目審酌規劃，確保符合離島地區水源供水穩定及自給

率7成以上之目標。 

(八) 有關「石門水庫商店街整建工程」及「113-114年曾文水

庫公共設施工程第一期」等流廢標案件，請水利署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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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屬儘速解決流廢標問題，並積極辦理上網招標作業。 

 
九、散會：下午4時30分 


